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理學院 103 學年度 

第 4 次與系主任業務座談紀錄 

時間：104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12 時 

地點：行政大樓 A109 會議室 

主持人：王院長曉璿                    記錄：林桑如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報告：略。 

貳、業務報告： 

    一、本院推動各系多元招生策略計畫，本年度獲學校補助 195,000元，並 

        已依活動計畫補助各系 20,000元經費，請各系依所提活動計畫，逐項 

        辦理各項多元招生活動，並於期末進行成效評估，完成各系成果報告， 

        送學校審議整體計畫實施成效。 

    二、「2015科技教育月活動成果報告」即將完成彙整，目前尚餘資工系學 

        會資料未繳交，本院已積極聯絡中，俟成果整理完畢將印送各系(單位) 

        二本，提供未來評鑑使用。 

    三、因應「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104年 4月 14日招聯字第 1040000022 

        號函，「取得繁星推薦或個人申請入學資格之學生應於 6月將高三成 

        績送交大學審查」，若高三下學期成績表現不盡理想，大學得要求學 

        生繳交報告說明，或於新生報到後參加輔導課程，或是參加特定測驗 

        等。 

        本院為提供新生入學服務並配合本校註冊組 104年 4月 21日臺中大 

        學教字第 1040003628號函知本校各學系，「請自行規劃對於入學新 

        生於高三下學期成績表現不盡理想者之輔導措施」，已請各系 6月分 

        先行寄發(大學甄選繁星及個人申請)「大一新生入學前學習建議及閱 

        讀書單參考」，讓新生於暑假進行自學，後續請各系檢視新生高三時成 

        績（註冊組於 104年 7月 23日成績檔案寄達各系）並配合在 9月開學 

        後，調查分析提供建議閱讀書單實施成效，做為研擬「入學新生於高 

        三下學期成績表現不盡理想者之輔導措施」，或未來提供建議書單與 

        否之評估與參考。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請審查本院 103學年度「學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發表論文」獎勵案。 

   說明： 



 一、依據本院「學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發表論文獎勵要點」規定辦理。 

  二、本學年度申請案共 8件，其中科教系碩士班 1件、科教系環碩班 1件、 

資工系碩士班 6件，經本院初步審查結果，8件皆符合本獎勵要點之規 

 定。 

編號 學系別 姓名 會議時間及地點 初審結果 備註 

1 
科教系 

環碩班一甲 
湛○誼 

(1)104 年 5 月 7

日至 9日

(2)Kyoto,Japan

符合資格 

2 資研二甲 劉○青 

(1)104 年 5 月 7

日至 9日

(2)日本 京都

符合資格 

3 科研一甲 朱○民 

(1)104 年 6 月 13

日至 17日

(2)加拿大、安大

略、渥太華

符合資格 

科技部計畫-MOST 

103-2113-M-142-

001 補助國外差旅

含機票、生活費

4 資研三甲 李○正 

(1)104 年 4 月 30

日至 5月 3日

(2)中國、北京

符合資格 

5 資研二甲 藍○ 

(1)104 年 5 月 7

日至 9日

(2)日本 京都

符合資格 

有申請科技部補

助，包含機票及註

冊費共 26,000元 

6 資研二甲 張○儒 

(1)103年 10月 13

日至 10月 15日

(2)上海

符合資格 

7 資研二甲 林○鈞 

(1)104 年 5 月 7

日至 9日

(2)日本 京都

符合資格 

科技部補助機票

費 及 註 冊 費 共

26000元 

8 資研二甲 謝○如 

(1)104 年 5 月 7

日至 9日

(2)日本 京都 符合資格 

科 技 部 計 畫

MOST130-2221-E-

142-002 補助國外

差旅含機票、註

冊、生活費

 三、檢附科教系環碩班湛○誼等 8位同學申請表及附件資料共�8份(如附 

   件一)，請審議。 

決議：同意通過科教系環碩班湛○誼等 8位同學申請案，將依據本院「學

生  參與國際學術活動發表論文獎勵要點」規定每人發給伍仟元獎勵金， 

相關發放程序將由本院辦理後續行政事宜。 



 案由二：有關本院 104 年度統籌業務費再分配乙案，請討論。 

  說明： 

 一、本院本(104)年度業務費前經 104年 1 月 14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與系 

主任業務座談決議提撥 10%列為院統籌款，做為支應 104 年度本院推 

動科技教育月活動、獎勵學生參加國外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及補助各 

系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等活動，並俟 7月底依經費使用情形結算後， 

餘款再依比例撥還各系使用。 

 二、104 年度本院統籌業務費共提撥 212,000元，截至 7月底止，經費使 

   用情形如附表。   

 三、本年度統籌業務費之結餘款約 136,761元，將依照比例分配各系使用。   

項目 收入 支出 備註 

104 年度本院統籌業務費 212,000 由各系業務費提撥 10% 

已支出 

數位系「高中生競

賽活動」 
15,000 

補助數位系「高中生競賽

活動」經費計 25,000元，

其中 10,000元由科技教育

月專項計畫支應，15,000

由本院統籌業務費撥給 

本院辦理科技教育

月活動 
19,439 

含活動海報、邀請卡、節

目單、集點卡等；科普園

遊會科學小玩具、集點抽

獎活動使用之禮券、隨身

碟等 

預計支

用 

「獎勵學生參加國

外學術研討會發表

論文」 

40,800 8件申請案*每件 5,100元 

結餘款 136,761 

分配各系 

(1)數教系 34,061

(2)科教系 36,642

(3)資工系 31,997

(4)數位系 34,061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註冊組轉知「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104 年 4 月 14 日招聯字 

第 1040000022 號函，「請各系自行規劃對於入學新生於高三下學期 

   成績表現不盡理想者之輔導措施」乙案，請討論。 

    說明：檢附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104 年 4 月 14 日招聯字第 1040000022 



   號函乙份，如附件二。   

 決議：本院業於 6月分請各系先行寄發(大學甄選繁星及個人申請)「大一 

 新生入學前學習建議及閱讀書單參考」，讓新生於暑假進行自學，後 

 續將請各系配合檢視所屬新生高三成績，如有成績表現不盡理想者 

 ，則請各系依不同學生能力狀況進行繳交心得報告或相關提升基本 

 能力措施處理。 

伍、散會：下午 13時。 


